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辦理長青學苑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 

 

一、目的： 

為倡導「終身學習」精神，鼓勵本市老人「活到老、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實現

老人達到「學無止境」之理想，特開辦各項語文、才藝、休閒、健身、育樂課程，

提供老人再進修及社會參與機會，藉以拓展老人學識領域、充實生活內容、促進社

會互動，提昇老人福利服務功能。 

二、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 

承辦單位：臺中市各老人、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協會、學校、推廣協會等。 

三、實施要領： 

(一) 委辦單位辦理長青學苑應於明顯處懸掛「臺中市和平區長青學苑」文字。 

(二)由承辦單位因地制宜辦理，辦理長青學苑所需經費編列項目詳如附件「臺中市各區公

所辦理長青學苑經費補助項目」，每年度課程應於當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之間辦理，

規劃不同課程招生，每班至少12週 每週至少2小時，依實際上課時數補助 。 

(三)承辦單位應於新年度開學前一個月(最遲應於2月底前)至本市長青學苑課程資訊系統完

成課程資料登打作業，並檢附課程執行計畫(含課程一覽表、課程大綱、經費概算、課

程時數認定原則、教室照片、招生簡章…等)資料含電子檔，報本所依實際開班數、內

容與授課時數核定年度補助款，按季或按學期請款撥付。 

(四)長青學苑應於服務之區域內有固定之教學場所、電話及報名地點，承辦單位應於每學

年度課程招生前將相關課程資訊及招生簡章登錄長青學苑資訊系統，並於招生後將學

員資料建檔、定期檢視系統資料正確性及相關管理事宜。 

(五)長青學苑應選擇一適合場所設立本苑，且以集中上課為原則，可視實際需要，至各社

區設立分苑提供近便學習場域，本苑或分苑之場所由承辦單位自行選擇或協調適合場

地使用，以方便老人就近學習，並依課程性質及活動辦理相關保險，以顧及老人外出

學習之安全。 

 (六)課程開設以日間為主，開設於夜間之班級不得超過總班數四分之一，且不得與其他學

習課程(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團體開辦班級等課程資源)重疊

及重複補助。 

(七)開班類科： 

1.優先補助類科： 



(1)本市長青學苑未曾開辦之創新課程。 

(2)地方特色課程(包含地域特有的文化、歷史、風土民情、自然環境、習俗信仰、傳

統技藝) 

(3)資訊類課程。 

2. 承辦單位應針對長青學苑得參採高齡社會白皮書及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提供

高齡長輩特色或具創新性之課程，並以多元化、多樣性之內容為原則，相同類型課

程不得超過每區開班總額四分之一。課程活動應納入高齡者消費權益意識、防詐騙

等日常法律常識、意定監護或財產信託等退休後經濟安全規劃、道路安全、性別主

流化等課程或宣導 至少 10小時 並 於成果報告中呈現辦理情形。 

(八)招生對象： 

1.設籍本市年滿65歲以上者，且每班不得低於招生數二分之一(55歲以上者亦可兼收)。 

2.原住民招生設籍本市年滿55歲以上者(45歲以上亦可兼收)。 

3. 依據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主管機關及各機構辦

理成人教育時，至少應提供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身心障礙成人保障名額，以保障其

參與機會。 

(九)每年度課程每班至少12週 每週至少2小時，每班學員不得少於20人，其中年滿65歲以

上者至少15人，額滿後始開放其他學員參與。 

(十)學員每學期收費情形： 

1. 本區地處偏遠，長輩除了可維持基本生活外，無多餘金錢支應每班報名費，擬免收

報名費，以提升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之意願。 

3.非本局補助對象(如：非設籍本市或設籍本市54 歲以下者)，每班招生後尚有名額始

得報名參加，每學期學費第一班1,500元，第二班1,800元、第三班2,500元，並於年

底報結時造冊並繳回社會局。但非社會局補助之班級(以下稱自費課程)不在此限。 

(十一)課程時數認定： 

1.承辦單位應於本區長青學苑課程計畫及招生簡章中明訂課程時數認定原則，並據以

實行。 

2.長青學苑課程有校外教學、參觀、訪問與觀摩等活動之需求時，應避免影響原訂課

程上課進度，得利用課餘時間進行，或依課程需求規劃辦理，但不得因此集中課程

時間進行活動，倘利用平日課程時間辦理，至多以4小時為限。 

(十二)開辦課程由學苑視需要或滿意度調查結果開設，不得限制學歷、籍貫、性別，並可

針對區域人口、文化產業、地方特色及族群特性等開設適合課程，另對單一參與性

別較少之長輩亦可依喜好特性鼓勵參與課程。 



(十三)教師聘請方式：由長青學苑擬訂聘用辦法及相關管理規定聘請(教師需有相關學經歷

背景或教學經驗)，教師來源可請學校教師支援或另聘適任人員，教師鐘點費應由長

青學苑自行規範之，可參考「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訂定，

惟不得超過「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四、其他學習相關活動： 

(一)學苑除課堂教學外，視需求辦理結業典禮或各班學習成果展示，並可配合舉辦課外活

動及茶會，亦得開辦各項講座、觀摩活動等，以增進老人學習領域及生活情趣。 

(二)長青學苑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得依實際需要辦理教師觀摩、研習、研討會、編制作

業手冊或教材等事宜。 

(三)長青學苑於課程期間可自行連結公益團體，邀請學員參與公益表演或服務，學以致用，

培養學員服務熱忱及責任感，展現學習成果，並將服務成果納入成果報告。 

(四)每年辦理至少1場次具性別觀點之教育訓練、研習及影片賞析等課程或活動，提升長

輩性別意識，並於當年度5月30日及12月1日前將辦理情形及成果統計表送本所彙整。 

(五) 每班應辦理至少1次課程滿意度調查，了解各區辦理長青學苑課程執行成效及檢討改

進參考並視長輩需求或滿意度調查結果開設課程，對單一參與性別較少之長輩亦可依

喜好特性開設相應課程，並鼓勵其參與。 

五、督導考核： 

(一)本所得不定期辦理成效評估作業及訪視輔導，以提升長青學苑品質。 

(二)承辦單位應協助統計學員相關報表資料，並於每年度6月30日及12月10日前將每學期

之學員資料統計表送本所辦理。 

(三)承辦單位需配合社會局各項政策之推展，並將長青學苑之各項服務內容、活動、課程、

教師及學員資料建置於本案資訊系統，以利社會局掌握服務成效及執行現況。 

(四)因辦理長青學苑課程所需，涉及購買及租用卡拉 OK 電腦伴唱機時，應注意「重製權」

及「公開演出權」須取得合法授權，以避免違反著作權法。 

(五)資料檔案之建立與保密 

1.承辦單位應建立服務對象個人資料檔案，並隨時更新紀錄，且接受本所及社會局督

導。 

2.或承辦單位對其服務之個人資料有保密義務，非經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不得

將其資料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如有違反應負相關法律責任及損害賠償。 

3.資料保密期限，不受課程結業(停止或撤銷)、不同工作地點及時間之限制；未持續

辦理長青學苑者，應主動將所有個人資料銷毀、刪除，不得作為其他用途或原因之

使用。 

(六)經同意開辦之課程及服務，承辦單位應嚴格禁止下列情事： 



1.有性別歧視、色情、暴力、迷信、違背善良風俗等行為或課程內容。 

2.有關各政黨、宗教或違反行政中立等活動與行為。 

3.利用長青學苑進行營利、破壞長青學苑形象之行為。 

4.課程招生來源係原有社區、社團既存之班級，造成長青學苑與社區、社團資源重疊，

致無法發揮長青學苑計畫功能。 

5.偽造或變造長青學苑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 

6.課程辦理不實，未依規定時間上課、課程變更未經核備、課程場地有安全之虞或提

供不實學員服務紀錄等情形。 

(七)承辦單位應於課程辦理前完成課程規劃及經費編列作業，針對課程得採定期或不定期

授課情形查訪或督導考核機制並作成紀錄，同時積極主動解決學員反應意見，必要時

副知本所。 

(八)如有違反本計畫各項規定，應予以議處，本所並得要求繳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且不

補償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承辦單位因此所衍生之費用不得轉嫁予學員。 

六、經費核銷暨成果報告： 

(一)承辦單位應於當年度12月10日前函報經費執行成果統計表、支出明細表、收支清單、

學員名冊、學員資料統計表、相片(每類課程上課照片至少6張)、全電子檔、成果報告

(包含經費運用及人力管理情形、課程需求調查結果、服務滿意度分析、申訴處理情形

等)暨繳回孳息及賸餘款。 

(二)學期結束時需至長青學苑課程資訊系統確認年度資料是否完成登錄或更新、修正、鎖

定等作業。 

七、經費來源：俟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核定代辦經費補助款項支應。 

八、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附表             臺中市各區公所辦理長青學苑經費補助項目 。 

項   目 內容 

1.人事費用 含各班教師鐘點費(含二代健保單位負擔 )、臨時人員 (或約用人員或工讀

生或以工代賑人員 )之薪資、加班費及差旅費。 

2.場地水電費 場地租借費、水電費、保全費。 

3.活動費用 開學、結業典禮、參訪、戶外教學、教師觀摩、研習、研討會、編製作

業 

手冊或教材等。 

4.雜支 印刷費、保險費、器材租金、相關設備及物品等。 

5.行政管理費 最高補助6%。 

6.設施設備費 長青學苑及各分苑桌椅、電梯、冷氣空調、飲水機、電器零件、消防、

電 

腦、無障礙及其他設施設備等購置、維護、更換、保養及服務費等。 

7.其他 用於辦理長青學苑之各項費用。 

註： 

※1.預算編列來源除本所補助經費51萬外，由承辦單位收取自負盈虧。 

※2.編列項目及承辦單位自行決定並統籌運用於長青學苑。 


